申報篇

· 2.1使用那一種申報書？應否檢附扣（免）繳憑單？ 

每當到了報稅時節，除了需要明瞭相關稅法規定外，還需知道應填寫那一種申報書，以免填寫錯誤須重寫一次，費時費力，首先告訴您，申報書種類分簡式申報書與一般申報書2種。若您不想人工手寫申報書，另有利用電腦登打之二維申報書及網際網路申報方式。

如您所得屬應開具扣（免）繳憑單、股利憑單或緩課股票轉讓所得申報憑單的薪資、利息、公司分配的股利、合作社分配的盈餘、取自職工福利委員會的福利金，全年收入在18萬元以下的稿費（含版稅、樂譜、作曲、編劇、漫畫及講演鐘點費），採標準扣除額、無投資抵減稅額、無重購自用住宅扣抵稅額且無大陸地區來源所得者，請使用簡式申報書；其餘的納稅義務人，請使用一般申報書。不論使用簡式或一般申報書，均免檢附扣（免）繳憑單、股利憑單及緩課股票轉讓所得申報憑單，如尚未收到或不慎遺失上開憑單，可向所得給付單位索取或要求補發，亦可依規定於申報期間上網際網路或向國稅局查詢扣（免）繳所得資料；惟納稅義務人查詢的所得資料，僅供申報時參考，如尚有其他之所得，仍應依法一併辦理申報，未依規定辦理申報致有短報或漏報情事者，應依所得稅法相關規定處罰。

· 2.2何時申報？那裡申報？ 

每年年初收到所得給付單位寄發的扣繳憑單，應當在什麼時候辦理申報呢？

在每年5月1日至5月31日內都可以申報，在這期間可利用國稅局提供之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書人工填寫或利用綜合所得稅結算電子申報繳稅系統辦理申報。請儘早申報，可免最後幾天排隊擁擠。

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可直接向申報時戶籍所在地國稅局所屬分局、稽徵所、服務處申報，或就近向任一國稅局所屬分局、稽徵所、服務處辦理代收，也可以利用郵寄方式，直接寄到戶籍地國稅局所屬分局、稽徵所、服務處或透過網際網路辦理申報，報繳稅網址為http://tax.nat.gov.tw，省時省力。但逾期申報案件仍請逕向戶籍所在地國稅局所屬分局、稽徵所、服務處辦理申報。

· 2.3如何申報才可以早一點退稅？ 

早申報早退稅，是財政部推行多年的便民措施，目前為使納稅義務人於申報期間可上網或向稽徵機關查詢所得，將申報期間訂為5月1日至5月31日，並配合推廣納稅義務人採用網際網路申報，針對利用網際網路報稅軟體申報之退稅案件，國稅局將會優先辦理退稅，納稅義務人可早一點領到退稅款。

不論利用網際網路、二維條碼申報或人工填寫申報書，如利用存款帳戶劃撥退稅，只要在申報軟體或申報書上，登入或填妥申報書內之本人、配偶或受扶養親屬之存款帳戶，如：郵局局號及帳號或金融機構全名、帳號及存款人身分證統一編號，退稅款將安安穩穩的劃撥到帳戶裡；退稅者不須再跑一趟銀行兌領，既便捷又安全。

· 2.4不申報可以嗎？ 

為減少無謂的稽徵程序，凡一個申報戶全年綜合所得總額（包括本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之所得）不超過免稅額及標準扣除額之合計數者（如下表），得免辦結算申報。所得總額中有薪資所得者，表列免辦申報之金額，尚可再減除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納稅義務人本人、配偶暨受扶養直系尊親屬年滿70歲者，每人可再增加50%免稅額。但如有扣繳稅款或可扣抵稅額依法可申請退稅者，務必要申報才能獲得退稅。
以95年度綜合所得稅申報為範例︰ 

	單位：元

	受扶養親屬人數
	0人
	1人
	2人
	3人
	4人
	5人

	免辦結算申報標準
	無配偶
	123,000元
	200,000元
	277,000元
	354,000元
	431,000元
	508,000元

	
	有配偶
	246,000元
	323,000元
	400,000元
	477,000元
	554,000元
	631,000元


當個人所得達到課稅標準而未辦理結算申報者，稅捐稽徵機關除發單補徵本稅外，尚可依情節輕重程度，可按補徵稅款加處3倍以下的罰鍰。

未辦結算申報的人，除了不能享受扣繳稅款或可扣抵稅額的退稅權利之外，亦只能按標準扣除額扣除，不能主張要採用「列舉扣除額」。因此，惟有辦理結算申報，才能保障個人最佳利益。

· 2.5申報錯了或申報完畢再收到扣繳憑單怎麼辦？ 

雖然國稅局再三要求各給付單位務必在2月10日前，將扣繳憑單或股利憑單等憑單寄給納稅義務人，但是，每年還是有不少的納稅義務人很晚才收到扣繳憑單或股利憑單，有時候，納稅義務人在報完稅後，又接獲扣繳憑單或股利憑單，甚至是在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限截止後，扣繳憑單或股利憑單才姍姍來遲，以致增添許多的麻煩。

如果是在5月31日前，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間，那麼，納稅義務人只要根據後來收到的扣繳憑單或股利憑單資料，再填寫1份申報書，並註明「第2次申報」，將原先申報的日期及收件號碼，填寫在申報書正面右方的「空白處」，如果還需補繳稅款，用繳稅取款委託書或現金均可，稽徵機關會自動合併歸戶。

若是補辦的時間已經超過5月31日，除了依前述方式補申報外，有補繳稅者已不適用繳稅取款委託書，必須再填寫1份自動補報繳款書，到金融機構繳稅，並依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年期的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按日加計利息。

至於納稅人發現原來申報內容錯誤，要補正或更改的時候，應該另外填寫1份完整的申報書，如果有要補繳的稅額，應該要先繳納，並在申報書右邊空白的地方註明原來申報書的收件號碼和日期，重新辦理申報手續。

在此要提醒的是，因少報或漏報應稅所得而未即時自動補報並補繳稅款者，除了要補繳稅款外，還會被處以相當於所漏稅額2倍以下的罰鍰。
· 2.6生離死別如何申報？ 

生離死別，情何以堪，若夫妻因故分居兩地，只要有一人仍舊在中華民國境內，依法仍須合併辦理結算申報；若是陰陽兩隔，配偶死亡當年度的所得，未亡人仍須合併辦理申報。

個人在年度中廢止國內的住所或居所離境的時候，應該在離境以前就該年度的所得辦理結算申報，他的免稅額和標準扣除額，應該按照離境日以前的天數，佔全年天數比例計算。如果有特殊情形，不能在離境以前辦理申報的話，可以報經國稅局核准，委託國內居住的個人負責代理申報，如果有欠稅，或者沒有委託會計師或其他合法代理人代理申報納稅的話，國稅局可以通知內政部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不准辦理出國手續。離境人的配偶如果是在我國境內居住的個人，仍然繼續居住國內的話，那麼他的所得不必在離境前申報，應由配偶合併在隔年5月1日到5月31日辦理結算申報，免稅額和標準扣除額，都可以按照全額計算扣除。

又個人在年度中死亡，免稅額及扣除額的減除，原本按生存日數占全年日數比例來換算減除；但留有配偶者，則可全額減除，亦即由配偶合併申報，可以適用全額免稅額及全額有配偶之標準扣除額。有薪資所得時，仍可扣除「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對於配偶薪資所得部分，並可選擇分開計稅合併申報方式；如有退稅款，則須以未亡人的金融機構存款帳戶申請退稅。

· 2.7新婚夫妻如何申報﹖ 

在課稅年度中結婚之夫妻，應如何申報綜合所得稅呢？依現行稅法規定，在年度中結婚者，可選擇夫妻各自單獨申報或合併申報。依夫妻2人之所得，扶養親屬等狀況，可有下列3種申報方式： 

1. 夫妻各自單獨申報，也就是夫妻各填寫1份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夫妻所得完全分開計算，各自單獨申報。 

2. 夫妻所得合併申報，雙方皆無薪資名目所得，夫妻全部所得合併計稅。 

3. 夫妻所得合併申報，以夫或妻當納稅義務人，將夫或妻的薪資所得分開計稅。 

為免逐一試算，有兩項原則可供參考，則可找出最省稅之申報方式： 

1. 結婚當年度夫妻兩人所得相當，或兩人都是會計師、律師、醫生等執業者，無薪資名目的收入，則採各自單獨申報較划算。
2. 雙方都有薪資收入，但收支狀況很不平均，一方收入很高，但免稅額和扣除額卻很少，反而收入低之一方免稅額或扣除額很高則選擇夫妻合併申報，以低薪而有高免稅額和扣除額的一方當納稅義務人較為節稅。 

當然國稅局在各收件服務處備有申報軟體亦可協助納稅人現場試算選擇最節稅的申報方式。
至於結婚之時間如何計算？民法上結婚日期不以登記為要件，而以舉行結婚之公開儀式日為準，稅捐稽徵機關亦掌握有戶政機關通報之結婚資料，新婚夫妻切記只有結婚那一年度的所得稅可以選擇單獨或合併申報，以後年度務必合併申報，以免受罰。

· 2.8夫妻要怎麼申報？ 

夫妻兩人均有所得時，應如何辦理結算申報呢？依所得稅法第15條規定，應辦理合併申報，不可以單獨各自申報，但自92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起納稅義務人可以就本人或配偶的薪資所得分開計算稅額，而由納稅義務人合併報繳；在計算本人或配偶薪資分開計稅部分之應納稅額時，僅得減除本人或配偶自己之免稅額及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其餘免稅額及扣除額一律由納稅義務人申報減除。

計算方式分3種，以應納稅額最少者辦理申報。如果採用綜合所得稅結算電子申報繳稅系統，則程式將以最有利之計稅方式，計算應補（退）稅額，納稅義務人不須再為夫或妻誰做納稅義務人可以繳最少的稅而傷腦筋了。 

1. 夫妻所得合併計算稅額合併申報。（誰當納稅義務人都可以） 

2. 將妻的薪資所得分開計稅，合併申報。（誰當納稅義務人都可以） 

3. 將夫的薪資所得分開計稅，合併申報。（誰當納稅義務人都可以） 
· 2.9分居夫妻如何申報？ 

分居怨偶如何報稅？感情不睦甚而分居之夫妻，若能共同商議以最有利的計稅方式並合併申報，當然最好，否則亦不能用不知道對方動向或收支為由而單獨申報。保險又合情理的作法，即是在申報書上註明「已分居」，並填上配偶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等基本資料，以便稽徵機關用電腦歸戶核稅。

而分居夫妻經核定有應補稅額者，稅捐稽徵機關可依據納稅義務人之申請，根據所得比率，分別發單補稅。

分居之夫妻，若有一方未辦理結算申報，一旦有短漏報之情事，稅捐稽徵機關依法得向未辦結算申報之一方補稅處罰。

年度中離婚之夫妻當年度可以選擇合併申報或單獨申報，離婚日期之認定係以登記為要件，離婚生效日是以向戶政機關辦理離婚登記日為準，若是法院判決離婚者，則以判決日為準。

至於離婚後所取得之贍養費要不要報稅？

依財政部 91.04.24 台財稅字第0910451253號函規定，夫妻離婚依離婚協議或法院判決，配偶之一方應給付予他方之財產，不課徵綜合所得稅。
· 2.10 大陸地區人民取得臺灣地區來源所得如何申報？
大陸地區人民取得臺灣地區來源所得95年度申報方式： 

大陸地區人民的臺灣地區來源所得課稅，視其於95年1月1日至同年12月31日在臺灣地區居留、停留日數：

（1）居停留合計滿183日者，應辦理結算申報。
（2）居停留合計未滿183日者，由扣繳義務人就源扣繳，免辦理結算申報，如有非屬扣繳範圍的所得，應由所得人依規定稅率申報納稅(需使用該部分專用申報書)；如其有配偶屬臺灣地區境內居住個人時，亦得選擇與配偶合併辦理結算申報。
（3）如其有配偶屬臺灣地區境內居住之個人時，亦得選擇與配偶合併辦理結算申報。

































